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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法 解释原则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学会学术年会入选论文集(2009) 

 正    文：

   论新《保险法》 下的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 

——对于维护保险市场秩序本位的回归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部/合规部   乔石    

    摘要：新《保险法》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对于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的完善是本次法律修订

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正是基于新《保险法》对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的修改，以新《保险法》下该项原则的适用

性为视角，着力探讨了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完善中所体现出的立法价值理念的转变，即新《保险法》对于维护保

险市场秩序本位的回归。 

    一、新《保险法》对于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的修改 

    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也称为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指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内容

发生争议时，应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一般认为，保险合同是符合合同，一般是依照保险人拟定的保

险单条款订立的，并非真正由双方当事人协议订立， 投保人在经济上、技术上一般处于弱势， 从保护投保人的角

度，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成为法院、仲裁机构在处理保险条款纠纷中适用的一项重要原则。该项原则最早来源于

英国1536年的一个判例，随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遵循。 

  

    我国现行《保险法》 第三十一条对于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是这样规定的，“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

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自有利

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在我国《保险法》上确立以来，该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对于被保险人利益的

保护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和保险类纠纷的复杂多样化，实践中对于有利于

被保险人解释原则的使用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在立法上的完善成为了保险行业发展的

客观需要。 

    总体上，现行《保险法》对于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的规定主要具有以下缺陷：一是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保

险条款是由保险人拟定的,但保险人在拟定条款时也不能仅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出发,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和政策,使

保险的经济补偿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同时条款还必须由国家保险管理机关审查核定。 二是容易使被保险人产生误解。

保险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而被保险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基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误认为被保险人在地位上应

该高于保险人。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仅仅是为解释保险合同的条款争议提供了一种原则,一种矫正工具,并不是

“以纯粹先验性商业欺诈”的偏见去看待保险人。 三是容易造成“滥诉”,增加诉讼成本。实践中,由于法律条文的

不规范,使保险人的诉讼案件应接不暇，甚至出现一些被保险人在非被保原因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通过司法途径获得赔

偿的情况。  

    针对实践中使用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原则时出现的种种问题，新《保险法》做了完善性的修改。新《保险法》第

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

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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